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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46_521121.htm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

发布通知，要求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

理工作。通知提出了具体的分阶段目标：2007年底前，年度

扣缴个人所得税款80万元以上的单位，纳入全员全额扣缴申

报管理；2008年底前，年度扣缴个人所得税款30万元以上的

单位，纳入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；2009年底，全面实现全

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。 通知要求，从明年起，税务机关应向

实行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单位的每个纳税人开具个人所得

税完税证明。要加强对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评估和检查，特

别是对当地高收入行业、人均扣缴额明显低于同行业水平、

代扣代缴零申报户等单位，应作为评估和检查的重点，认真

分析其扣缴个人所得税情况，增强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准确

度。 全员全额扣缴申报，是指扣缴义务人即个人所得税代扣

代缴单位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支付

个人所得的基本信息、支付所得数额、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

和总额等信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